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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大的說明，指出香港最早可於二○二○年普選立法會。中央開了綠燈，卻不代表

普選路從此暢通無阻，我們還須具體的方案，以此為目標，按時間表將功能組別取

消。

香港的功能組別，有着悠久的歷史，背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，而這些利益與香港的政、

經、商等有着千絲萬縷的深層次關係。議席所代表的，不是某個人，不是某政黨，而

是整個界別的利益。如何讓各界別願意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放棄議席，是取消功

能組別的困難所在。

劉迺強張炳良提類似方案

要逐步取消功能組別，會涉及先取消哪一些組別的問題，這肯定是一個沒完沒了，

永無結果的討論。另外，要取消功能組別，則要爭取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，即最

少十位功能組別議員的支持。解開這些死結，是邁向雙普選的關鍵，但如何將結解

開，坊間甚少着墨。

早在○七年的政改諮詢中，新論壇向策發會提出方案，建議用兩屆立法會的時間，

處理這個難解的結。具體來說，我們建議在二○一二年，將立法會議席增加十席至

七十席，當中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分別各增加五席。而新增的五個功能組別議席，

將由區議員互選產生。到二○一六年，我們用同樣的方法，將立法會的議席由七十

席增至八十席，並取消分組投票制。屆時，功能組別中的區議會議席，已佔十一

席，再加上直選四十席，兩者合共達五十一席，只要再能爭取三個功能組別成員的

支持，就可取得五十四席的三分之二多數，通過取消功能組別的方案。在二○二○

年，立法會的八十席便可全部由直選產生。

這個方案的好處是政治上可行性較高。一方面，我們以循序漸進原則，為取消功能

組別作好準備，到二○一六年，令立法會有機會達到三分之二多數的共識。另一方

面，方案對現有功能組別的影響減至最低，亦避免功能組別在削減過程中所面對的

爭拗，減輕他們對方案的阻力。我們注意到，《基本法》委員會成員劉迺強，行政

會議成員張炳良，亦有提出類似的方案，足可見方案具可行性，值得社會各界參

考。

政府即將就二○一二年的政制發展，進行諮詢。雖然有調查反映，香港有一定的市

民，希望普選盡早落實，但不可忽視的，是務實溫和的市民，在香港社會上還是佔

相當的比例。例如新論壇在九月的調查就發現，有近半受訪者，接納人大提出的普

選時間表。六成受訪者，希望看到一個較溫和的民主方案，使二○一二年的政制發

展能有所寸進。有五成多的受訪者，認同「民主派」與中央政府「企硬」，對促進

民主發展沒有幫助。



我們期望香港的各黨派，正視市民對政制發展的訴求，共同探討草擬未來的政制發

展方案，一步一腳印，在即將進行的政制諮詢，開展建設性的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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